
正修科技大學日間部四技申請入學第二階段複試須知 

通過本校第一階段篩選申請生必須於 5 月 6 日 21:00 前完成（1）本校申請入學登錄及報到系

統登錄基本資料、（2）繳交報名費、（3）「科技校院日間部四年制申請入學聯合招生委員會」網路

上傳資格審查暨學習歷程備審資料（網路上傳系統於 5 月 6 日 21:00 準時關閉，逾期將無法受理

報名）等三步驟，完成報名手續。 
※請注意 

◆除「藝術群」、「綜合高中專門學程」之外，就讀專業群科(例：機械群-汽車科、家政群-美容

科、設計群-多媒體技術科等)學生無論應屆或非應屆均不得報名。 

◆五專生、高中肄業未修滿修業年限(高三下學期)或取得學力鑑定考試證書等非簡章表列之學歷

(力)者，亦不符申請資格。 

壹、 複試報名流程 

一、本校申請入學第二階段登錄及報到系統登錄基本資料（3 月 31 日～5 月 6 日） 

網址：https://recruit.csu.edu.tw/applyenrollft/ 

(一) 點選第二階段複試報名登錄 

 

(二) 輸入身分證及生日 

 

https://recruit.csu.edu.tw/applyenrollft/


(三) 填寫聯絡資訊→送出聯絡資訊 
※請注意 

本校錄取及遞補通知主要以手機簡訊為主，請確實填寫連絡資訊，送出後如須更正，

請於本頁面修正後儲存聯絡資訊即可。 

 
(四) 點選二階報名下載繳費單 

 

二、繳交報名費（3 月 31 日～5 月 6 日） 

(一)報名費金額及繳交期限 
  複試報名費一般生 800 元、中低收入戶 320 元、低收入戶免費，送出連絡資訊後方可下載

繳費單，請先至本校系統完成登錄報名，報名費繳交至 115 年 5 月 6 日（三）截止。 
(二)報名費繳交方式： 

1.臨櫃：持繳費單至全國元大銀行臨櫃繳費。 
2.ATM 轉帳：請按『繳費鍵』，於銀行別輸入『806』元大銀行，再輸入 16 位繳款帳號

及金額。 
3.超商：繳費期限前持繳費單至 7-11、全家、OK、萊爾富繳納，須自付手續費新台幣 10
元（超商繳款約須 3 個工作天方可入帳，請保留繳款收據備查）。 



三、網路上傳(或勾選)學習歷程備審資料及資格審查資料（4 月 30 日～5 月 6 日） 

(一)上傳時間：115 年 4 月 30 日（四）10:00 起至 115 年 5 月 6 日（三）21:00 止。（系統於 5
月 6 日 21:00 準時關閉，請務必提早上傳，為避免逾時無法報名，建議先將已

完成之檔案上傳(勾選)，等全部檔案完成後再確認送出） 
(二)上傳網站：115 學年度科技校院日間部四年制申請入學聯合招生委員會(考生作業系統／7.

資格審查暨學習歷程備審資料上傳系統【正式版】) 

 
 

 

(三)上傳資格審查資料（請參閱操作參考手冊） 
A.學歷證件（PDF 檔） 
（A）應屆畢業生： 

請繳交就讀學校之學生證（須蓋有最後一學年第二學期註冊章）；學生證無註冊章

者，須繳交由就讀學校開立之「在學證明」且蓋有教務處戳章。 
（B）非應屆畢業生： 

a.畢業生繳交畢業證書。 
b.肄業生修滿規定年限，因故未能畢業，繳交學校核發之歷年成績單，或附歷年成

績單之修業證明書、轉學證明書或休學證明書。 

https://www.jctv.ntut.edu.tw/caac/contents.php?academicYear=114&subId=115


c.本國籍學生持有外國高級中學學歷證件，經我國駐外機構驗證屬實者。 
d.大陸地區學歷之採認，依下列規定辦理： 
臺灣地區人民或以就學許可目的以外身分在臺停留或居留之大陸地區人民持有之

大陸地區高級中學學歷證件，符合大陸地區學歷採認辦法規定者，檢具經大陸地

區公證處公證，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驗證及戶籍所在地各直轄市、縣（市）

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採認之學歷證明文件。前述辦理大陸地區學歷之採認應檢附文

件，請參考「大陸地區學歷採認辦法」第 4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定辦理。 
※c 及 d 項畢（肄）業生尚未完成驗證程序者，得先准予參加複試，惟須切結同

意，錄取後應於註冊時繳交經前開程序檢覈採認之正式畢（肄）業證件，未繳交

者不得註冊入學。 
B.符合高級中等教育階段辦理非學校型態教育辦法之申請生請繳交： 
（A）高級中等教育階段辦理非學校型態教育學生成績單(PDF 檔)。 
（B）高級中等教育階段辦理非學校型態教育學生身分證(正反面)(PDF 檔)。 
（C）高級中等教育階段完成非學校型態教育證明(PDF 檔)。 
（D）該教育主管機關發給申請辦理非學校型態教育等證明文件(PDF 檔)。 

(四)上傳學習歷程備審資料（請參閱操作參考手冊） 
上傳項目分列為「A.修課紀錄」、「B.課程學習成果」、「C.多元表現」、「D-1.多元表現綜

整心得」、「D-2.學習歷程自述（含學習歷程反思、就讀動機、未來學習計畫與生涯規劃）」、

「D-3.其他有利審查資料」等（詳招生簡章 200~210 頁本校各系組分則）。 
「D-1.多元表現綜整心得」、「D-2 學習歷程自述（含學習歷程反思、就讀動機、未來學

習計畫與生涯規劃）」、「D-3 其他有利審查資料」等項目，為由考生自行撰寫及上傳，每一

項目僅能上傳 1 件 PDF 檔案（不得上傳影音檔），檔案大小以 4MB 為限，申請生須分別上

傳檔案資料至對應欄位。 

「B.課程學習成果」及「C.多元表現」之各分項名稱以代碼呈現，代碼對照表如下： 

分類 項目代碼與名稱 

B.課程學習成果 B-1.書面報告 
B-2.實作作品 

B-3.自然科學領域探究與實作成果 

B-4.社會領域探究與實作成果 

C.多元表現 C-1.高中自主學習計畫與成果 
C-2.社團活動經驗 

C-3.擔任幹部經驗 

C-4.服務學習經驗 

C-5.競賽表現 

C-6.非修課紀錄之成果作品 

C-7.檢定證照 

C-8.特殊優良表現證明 

  



貳、 申請入學甄試總成績 

一、甄試成績說明 
本校複試僅採學習歷程備審資料審查一項，不另舉行筆試及面試，申請學生不必到校。 

本校甄試評分項目為：1.學習歷程備審資料審查 80%、2.學科能力測驗加權平均成績 20%
（詳簡章 200 頁～210 頁）。 

二、成績公告 
聯合會規定不寄發紙本成績單，本校將於 115 年 5 月 19 日公告總成績，請登錄本校申請

入學登錄及報到系統（https://recruit.csu.edu.tw/applyenrollft/）或申請入學招生委員會／考生作

業系統／9.第二階段複試甄試總成績查詢系統查詢。 
第二階段成績公告為書面資料審查評分結果，本校將於 115 年 5 月 21 日(四)於本校網站

及報名及報到系統及另行公告正、備取生錄取名單。 

 
 

 

https://recruit.csu.edu.tw/applyenrollft/


三、複查申請 

1. 同學如對第二階段甄試總成績有疑義時，得於四技申請入學招生委員會檔案下載區下載複查

成績申請表，填妥後於 5 月 20 日(三)中午 12:00 前先傳真 07-7310213，再以電話 07-7310203
確認後，將成績複查申請表及複查費匯票，用限時掛號寄至正修科技大學招生處（地址：83347
高雄市鳥松區澄清路 840 號），逾期或未依上述規定者，概不受理。 

2. 複查成績應繳複查費新台幣 50 元，郵政匯票受款人：請填「正修學校財團法人正修科技大

學」。 

3. 成績複查以一次為限，逾期不予受理。申請生不得要求影印審查資料，亦不得要求重閱書面資

料。  

https://www.jctv.ntut.edu.tw/downloads/115/caac/115_caac-appendix6.pdf
https://www.jctv.ntut.edu.tw/downloads/115/caac/115_caac-appendix6.pdf


參、 錄取及報到 

一、錄取公告 
  本校將於 115 年 5 月 21 日公告正取生及備取生名單，請至本校網站或申請入學登錄及報

到系統（https://recruit.csu.edu.tw/applyenrollft/）查詢。 

二、注意事項 
(一) 本校報到一律採線上報到，正取生請於 115 年 5 月 27 日(三)前；備取生於手機簡訊通知

之報到期限內，登錄本校申請入學登錄及報到系統，點選報到確認送出後，下載申請入

學文件繳納須知、回件信封封面及新生基本資料表即可完成報到手續。 

(二) 若獲多個校系(組)、學程錄取資格時，最多限擇 1 校系(組)、學程報到。 
已先完成某校系(組)、學程報到後，如欲至另 1 校系(組)、學程辦理正取生(或備取生遞補)
報到者，應先辦理聲明放棄原先報到校系(組)、學程之錄取資格後，方可至另 1 校系(組)、
學程辦理報到。 
未辦理聲明放棄者，不得辦理報到另 1 校系(組)、學程；辦理聲明放棄後，不得要求恢復已

聲明放棄校系(組)、學程之錄取報到資格。 

(三) 如欲聲明放棄錄取資格，正取生須於 115 年 5 月 27 日(星期三)前、備取生須於手機簡訊

通知之報到期限內，至本校申請入學登錄及報到系統提出申請，已報到者點選放棄後需

下載「已報到學生放棄錄取資格切結書」填妥並簽名。傳真至本校招生處並以電話確認

已收到傳真。辦理切結放棄錄取資格後，即不得再要求恢復已放棄系組錄取報到資格。 

(四) 本校備取遞補報到分兩階段辦理（同時錄取 115 學年度大學申請入學招生者，另須再向

大學甄選委員會辦理聲明放棄錄取資格後，始得辦理備取遞補）： 
第一階段 115 年 5 月 21 日(四)～6 月 12 日(五)12：00 止，每天備取遞補名次於遞補前一日

17:00 公告於本校招生訊息網。 

第二階段 115 年 6 月 12 日(五)13:00～6 月 14 日(日)17:00 止，共分 7 梯次統一時段辦理。 

第二階段備取生遞補名單公告及遞補報到梯次時間表 
第 1 梯次： 115 年 6 月 12 日（星期五） 13：00〜17：00 
第 2 梯次： 115 年 6 月 12 日（星期五） 18：00〜21：00 
第 3 梯次： 115 年 6 月 13 日（星期六） 08：00〜12：00 
第 4 梯次： 115 年 6 月 13 日（星期六） 13：00〜17：00 
第 5 梯次： 115 年 6 月 13 日（星期六） 18：00〜21：00 
第 6 梯次： 115 年 6 月 14 日（星期日） 08：00〜12：00 
第 7 梯次： 115 年 6 月 14 日（星期日） 13：00〜17：00 

(五) 如有錄取生放棄錄取資格時，本校將依備取名次公告並以手機簡訊通知備取生依序遞補

報到，不另發書面通知，聯絡資訊如有變動者請至本校申請入學作業系統更改，以免影

響本身權益。正取生及備取生遞補者，逾報到期限未完成報到或放棄手續者，將視同自

動放棄錄取資格，其缺額本校得逕行由備取生遞補。 

(六) 第一階段報到(115 年 6 月 12 日 12：00)截止後，已完成報到之錄取生，除因須辦理 115
學年度四技申請入學招生遞補報到者，得於第二階段錄取報到截止時間前，向本校聲明

放棄錄取資格，否則不得聲明放棄已報到系（組）、學程之錄取資格，且不得參加 115 學

年度其他入學招生管道之報名。辦理聲明放棄錄取資格後，亦不得要求恢復已聲明放棄

校系（組）、學程錄取報到資格。 

https://visit.csu.edu.tw/p/412-1072-2191.php?Lang=zh-tw
https://recruit.csu.edu.tw/applyenrollft/


三、報到/放棄及遞補 

 

 

 
本校地址：83347 高雄市鳥松區澄清路 840 號 
傳真：(07)731-0213 
洽詢電話：(07)731-0203 或 (07)735-8800 # 1111 本校招生處。 

 
★複試期間如有相關問題，請以 LINE 至官方帳號搜尋：“正修科技大學”(此
為一對一聊天帳號，可放心詢問)直接提問即可。 
 


